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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21   证券简称：郑州煤电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15 

 

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购郑煤集团部分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郑煤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本次公司拟收购的标的公司恒泰治理、祥

隆地质和复晟铝业均系郑煤集团子公司，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●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河南有限公司为本次收购标的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

告》，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恒泰治理股东全部全部权益评估值为

1492.16 万元，与净资产账面值 1532.94万元比较，评估减值-40.78万元，减值

率-2.66%；祥隆地质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848.91 万元，与净资产账面值

1455.99 万元比较，评估增值 392.92 万元，增值率 26.99%；复晟铝业股东全部

权益评估值为 117,275.42 万元，与净资产账面值 106,963.05 万元比较，评估

增值 10,312.37万元，增值率 9.64%。 

●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●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八届五次董事会审议，尚需提请股东大会表决。 

●交易风险：受企业所处的区域经济、产业及财政货币政策等因素变化影响，

本次交易标的未来盈利能力存在波动风险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鉴于郑州煤炭工业（集团）恒泰灾害治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

泰治理”）、郑州祥隆地质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祥隆地质”）目

前主要服务对象为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所属

矿井，为完善产业链条，减少关联交易，进一步提升公司煤炭主业配

套服务工程建设，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实际，拟现金收购郑州煤炭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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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郑煤集团”）持有的恒泰治理 100%

股权、祥隆地质 24.40%股权；同时，为优化公司产业结构，提升公

司质量，拟现金收购郑煤集团持有的山西复晟铝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复晟铝业”）40%股权。 

由于郑煤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该等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根据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关系介绍 

本次交易对方郑煤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，持有公司股份 7.78

亿股，占总股本的 63.83%。拟交易标的恒泰治理为郑煤集团的全资

子公司、祥隆地质和复晟铝业为郑煤集团的参股子公司。 

（二）郑煤集团基本情况 

1.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郑州煤炭工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448203.69 万元人民币 

注 册 地：郑州市中原西路 66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崇 

成立日期：1996 年 1 月 8 日  

经营范围：煤炭生产；煤炭销售；铁路货运；发电及输变电；设

备租赁；通讯器材，化工原料及产品，普通机械，水泥及耐火材料销

售；技术服务，咨询服务；住宿、餐饮、烟酒百货、预包装食品零售、

酒店管理、房屋租赁、机械制造、煤炭洗选加工、铝矾土开采、销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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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公司与郑煤集团 2019 年关联交易情况 

公司与郑煤集团所发生关联交易事项均属公司生产经营中的正

常交易行为，遵循了国家政策和市场公允原则，并按规进行了预计、

审议和披露。2019 年度，公司与郑煤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累计发生的

各类关联交易总额为 136,190 万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恒泰治理 

1.交易标的 

本次的交易标的为郑煤集团所持有的恒泰治理 100%股权，并承

接有关股东权利和义务。 

2.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全称：郑州煤炭工业（集团）恒泰灾害治理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500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：荥阳市崔庙镇邵寨村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守振 

成立日期：2017 年 1 月 9 日 

经营范围：矿山工程施工；地质灾害治理；机械设备加工、修理

及销售；新材料的研发与销售。 

（1）近两年一期财务资产状况。2018年度资产总额 4414.58 万

元，负债总额3020.90万元，营业收入6267.96万元，利润总额1041.05

万元，净利润 734.07 万元。 

2019 年度资产总额 7362.25 万元，负债总额 5829.31 万元，营

业收入 6074.27万元，利润总额 185.89 万元，净利润 139.25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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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-3 月营业收入 1596 万元，利润总额 116.26 万元，实

现净利润 80.45万元。 

（2）经营现状及今后发展方向。恒泰公司目前运行钻机 30 台，

主要服务项目矿井为：告成煤矿、白坪煤业、新郑煤电公司、超化煤

矿和裴沟煤矿五对矿井。在公司主管矿井均为高瓦斯和突出矿井的情

况下，近年各生产矿瓦斯治理工程量成倍增加，现有设备已满足不了

当前施工的需要。2020 年计划投入 4000 扭矩全方位履带钻机 10台，

移动式中高压增透装置 6 套，增加工程承接能力，保证服务公司生产

矿井的高效、安全生产，在满足扩大业务的同时，实现公司盈利能力

的不断提高。 

3.评估情况  

（1）评估对象 

本次评估对象是恒泰治理的股东全部权益。 

（2）评估范围 

评估范围为恒泰治理在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。 

（3）评估基准日 

2019年 12 月 31 日 

（4）主要资产情况 

本次评估的主要资产为流动资产、固定资产、长期股权投资。 

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、预付账款、其他应收款、存货和其

他流动资产等。其中货币资金为银行存款；预付账款主要为预付的电

费款；其他应收款主要为打钻款、个人欠款、劳务费等；存货为金刚

石钻头、立柱、钻杆等；其他流动资产为存放在内部结算中心的存款

及待抵扣进项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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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资产主要为存货、机器设备、车辆、电子设备等。该等资产

集中在恒泰治理厂区内，实行一级管理，维护保养及时，管理制度完

善，可满足正常使用的需要。 

长期股权投资为恒泰治理的控股子公司郑州祥隆地质工程有限

公司。 

（5）评估结论 

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

联豫评报字[2020]第 008 号），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月 31日，恒

泰治理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492.16 万元，与净资产账面值

1532.94万元比较，评估减值-40.78 万元，减值率-2.66%。评估结果

的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明细表。 

项目 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％ 

B C D=C-B E=D/B×100% 

1 流动资产 6,641.37 6,641.37 - - 

2 非流动资产 720.88 680.10 -40.78 -5.16 

3 其中：长期股权投资 606.55 564.10 -42.45 -7.00 

4 投资性房地产 - - -  

5 固定资产 41.41 43.07 1.66 4.01 

6 在建工程 - - -  

7 无形资产 - - -  

8 其中：土地使用权 - - -  

9 其他非流动资产 - - -  

10 资产总计 7,362.25 7,321.47 -40.78 -0.55 

11 流动负债 5,829.31 5,829.31 - - 

12 非流动负债 - - -  

13 负债总计 5,829.31 5,829.31 - - 

14 净资产（所有者权益） 1,532.94 1,492.16 -40.78 -2.66 

（二）祥隆地质 

1.交易标的 

本次的交易标的为郑煤集团所持有的祥隆地质 24.40%股权，并

file:///D:/工作/2020-4恒泰灾害治理/计算表/报告说明/附件1：评估申报表（资产基础法）-恒泰0414.xls%23分类汇总!B38
file:///D:/工作/2020-4恒泰灾害治理/计算表/报告说明/附件1：评估申报表（资产基础法）-恒泰0414.xls%23分类汇总!B62
file:///D:/工作/2020-4恒泰灾害治理/计算表/报告说明/附件1：评估申报表（资产基础法）-恒泰0414.xls%23分类汇总!B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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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接有关股东权利和义务。 

2.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全称：郑州祥隆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700 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：郑州矿区新岗路 14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守振 

成立日期：2006 年 3 月 1 日 

经营范围：煤炭及非金属矿产资源勘查、矿井突水灾害治理、地

面及井下地质勘探、瓦斯抽放孔施工、技术咨询等。 

（1）历史沿革及拥有资质。祥隆地质前身为郑州矿务局地质勘

探工程公司，2006 年 3 月经改制成为股份公司，现有职工 317 人。

公司具有固体矿产勘查甲级、水井（凿井）施工一级、中国煤炭建设

协会地质钻探乙级、测绘乙级、建筑业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

等资质。 

（2）股权构成。祥隆地质现有 3 个法人股东和 12 个自然人股东，

其中：职工股份由职工委托公司工会持股。股东及持股比例为：郑煤

集团持有 24.40%、恒泰治理持有 30.51%、郑煤集团公司工会郑州祥

隆地质工程有限公司委员会持有股份 22.54%、其他 12个自然人股东

持有股份 22.55%。 

（3）近两年一期财务资产状况。2018年度资产总额 7016.96 万

元，负债总额 5654.91 万元，净资产 1362.05万元，营业收入 4347.27

万元，利润总额-354.14万元，净利润-346.37 万元。 

2019 年度资产总额 6091.32 万元，负债总额 4635.33 万元，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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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 1455.99 万元，营业收入 3931.45 万元，利润总额 125.30 万元，

净利润 93.94 万元。 

2020 年 1-3 月,受疫情复工复产影响，营业收入 584.36 万元，

净利润-40 万元。 

（4）生产能力与市场分析。业务能力方面。祥隆地质装备先进，

拥有各类专业化设备 300 余台（套），其中注浆设备系统、美国产多

功能全液压机动钻探车等设备，技术先进，具有功能全、效率高、机

动性强、操作简便等特点。祥隆地质在地面注浆堵水、地质勘探、井

简注浆、井下断层探查及底板注浆加固、井下瓦斯抽采等方面具有丰

富的施工经验和技术优势，在注浆堵水技术方面全国知名，现为国家

煤矿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成员单位。 

市场前景方面。当前公司主力矿井大部分为高瓦斯和突出矿井，

且矿井深度比较大，井下探放水和瓦斯抽放任务比较繁重，祥隆地质

有比较全面的井下断层探查及底板注浆加固和井下瓦斯抽采等服务

施工能力，今后的工程量有足够的保证。祥隆公司具有外部工程承接

能力，多年来积极开拓外部市场，利用在大口径钻机施工和地面注浆

补水方面的技术、人才优势及丰富的经验，长期与国内市场上多家同

行大型企业合作，承接了大量外部工程。 

3.评估情况  

（1）评估对象 

本次评估对象是祥隆地质的股东全部权益。 

（2）评估范围 

评估范围为祥隆地质在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。 

（3）评估基准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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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12 月 31 日 

（4）主要资产情况 

本次评估的主要资产为流动资产、固定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。 

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、应收票据、应收账款、预付账款、

其他应收款、存货和其他流动资产等。其中货币资金为库存现金、银

行存款；应收票据、应收账款主要为应收客户的工程款；预付账款主

要为预付的暖气费、社保费等；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工程款（维简费）、

投标保证金、项目借款等；存货为五金配件和劳保用品等；其他流动

资产为存放在内部结算中心的存款及房屋维修基金。 

固定资产主要为存货、房屋建筑物、机器设备、车辆、电子设备

等。该等资产集中在祥隆地质各库区内及施工工地，大部分设备为勘

探业专用设备，结构专用性高。该单位实行一级管理，维护保养及时，

管理制度完善，可满足正常使用的需要。 

其他非流动资产为递延所得税资产。 

（5）评估结论 

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

联豫评报字[2020]第 007 号），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月 31日，祥

隆地质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848.91 万元，与净资产账面值

1455.99 万元比较，评估增值 392.92 万元，增值率 26.99%。评估结

果的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明细表。 

项目 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％ 

B C D=C-B E=D/B×100% 

1 流动资产 4,819.68 4,748.38 -71.30 -1.48 

2 非流动资产 1,271.64 1,735.86 464.22 36.51 

3 其中：长期股权投资 - - -  

4 投资性房地产 - - -  

file:///C:/Users/董鹤鹤/Desktop/泸州富泰/111111111/03资产基础法评估0109-03.xls%23分类汇总!B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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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固定资产 844.24 1,308.46 464.22 54.99 

6 在建工程 - - -  

7 无形资产 - - -  

8 其中：土地使用权 - - -  

9 递延所得税资产 427.40 427.40 - - 

10 其他非流动资产 - - -  

11 资产总计 6,0291.32 6,484.24 392.92 6.45 

12 流动负债 4,635.33 4,635.33 - - 

13 非流动负债 - - -  

14 负债总计 4,635.33 4,635.33 - - 

15 净资产（所有者权益） 1,455.99 1,848.91 392.92 26.99 

（三）复晟铝业 

1.交易标的 

本次的交易标的为郑煤集团所持有的复晟铝业 40%股权，并承接

有关股东权利和义务。 

2.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全称：山西复晟铝业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62500 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：平陆县圣人涧镇涧东村 

法定代表人：童建中 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10 月 15日 

经营范围：氧化铝及相关产品生产、销售。 

（1）历史沿革及股东情况。复晟铝业成立于 2013 年 10 月，公

司地址位于平陆县圣人涧镇涧东村，占地面积 998 亩，由杭州锦江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锦江集团”）、郑煤集团、浙江恒嘉控股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恒嘉”）共同发起设立，属混合所有制企业，

公司注册资本 6.25 亿元，其中郑煤集团占 40%股份、锦江集团和浙

file:///C:/Users/董鹤鹤/Desktop/泸州富泰/111111111/03资产基础法评估0109-03.xls%23分类汇总!B25
file:///C:/Users/董鹤鹤/Desktop/泸州富泰/111111111/03资产基础法评估0109-03.xls%23分类汇总!B31
file:///C:/Users/董鹤鹤/Desktop/泸州富泰/111111111/03资产基础法评估0109-03.xls%23无形资产汇总!B6
file:///C:/Users/董鹤鹤/Desktop/泸州富泰/111111111/03资产基础法评估0109-03.xls%23分类汇总!B34
file:///C:/Users/董鹤鹤/Desktop/泸州富泰/111111111/03资产基础法评估0109-03.xls%23分类汇总!B38
file:///C:/Users/董鹤鹤/Desktop/泸州富泰/111111111/03资产基础法评估0109-03.xls%23分类汇总!B39
file:///C:/Users/董鹤鹤/Desktop/泸州富泰/111111111/03资产基础法评估0109-03.xls%23分类汇总!B53
file:///C:/Users/董鹤鹤/Desktop/泸州富泰/111111111/03资产基础法评估0109-03.xls%23分类汇总!B62
file:///C:/Users/董鹤鹤/Desktop/泸州富泰/111111111/03资产基础法评估0109-03.xls%23分类汇总!B64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_2bfca204a5ce519581848692e74aa1d3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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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恒嘉各占 30%股份。2017 年 12 月经三方股东同意，锦江集团和浙

江恒嘉的股份转让给三门峡（开曼）铝业有限公司（锦江集团下属独

资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开曼铝业”），股东变更后注册资本不变，股权

结构变更为：开曼铝业 60%、郑煤集团 40%。 

（2）主营业务及生产规模。目前，复晟铝业主营氧化铝粉生产，

年设计生产能力 80 万吨，2013 年 10 月开始建设，2014 年生产线建

成投产，并于当年实现达产的目标。 

（3）近两年一期财务资产状况。2018 年氧化铝粉产量 102.97

万吨，销售量 103.02 万吨，销售收入 26.27 亿元，利润总额 1.5 亿

元，净利润 1.23 亿元。截至 2019 年末，公司资产总额 36.94 亿元，

负债总额 26.23亿元，所有者权益 10.71 亿元。 

2019 年氧化铝粉产量 102.26 万吨，销售量 101.03 万吨，销售

收入 23.84 亿元，利润总额 4017.17万元，净利润 3641.62 万元。截

至 2019 年末，公司资产总额 31.06 亿元，负债总额 20.35 亿元，所

有者权益 10.71亿元。 

2020 年 1 至 3 月，氧化铝粉产量 23.68 万吨，销售量 22.93 万

吨，销售收入 49947 万元，利润总额 1328 万元，净利润 1129 万元。 

（4）历年分红情况。复晟铝业投产后连年盈利，并按股份对郑

煤集团进行利润分配，2015 年至 2018年度复晟铝业累计对郑煤集团

分红 6443 万元，其中：2015 至 2016 年分红 1529 万元；2017 年分红

3148万元；2018 年分红 1766 万元。 

（5）存在的优势及今后发展分析。据权威机构预测，在 2017 至

2025 年间全球电解铝产量增长率基本维持在 3%，因此预计氧化铝需

求长期增长率将维持在 5%左右，每年氧化铝需求约增长 400 至 600

https://www.alu.cn/aluTrade/tags_003200300032003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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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吨，预计至 2022 年世界氧化铝的消费量可达 14200 万吨。因此，

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，市场对于铝的需求也越来越大，氧化铝产量也

会随之不断增长，未来氧化铝行业前景乐观。面对市场复晟铝业有以

下方面的优势： 

复晟铝业是氧化铝行业项目审批手续最完善的企业之一。取得了

国家发改委的项目核准审批、国家环保部的项目环评批复、黄河管理

委员会的项目黄河取水批复等相关文件；厂区土地已取得了土地使用

证；公司已通过国家环保部环评验收，并在 2019 年国家环保部组织

的 15次环保督查检查中，复晟铝业的环保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。  

复晟铝业使用改良拜耳法生产工艺，单条氧化铝生产线年产 80

万吨，实际产量达 100 万吨，实际综合能耗为 389.2 公斤标煤/吨氧

化铝，低于国家 400 公斤标煤/吨氧化铝的标准，在生产成本、矿石

选用、过程排放均优于本区域内其他同行企业。 

复晟铝业一期生产线建设的同时也预留了二期 80 万吨生产线的

土地，并且共用设施部分也已建成，为继续扩大产能打下了基础。 

在氧化铝项目审批的同时，山西省政府已为复晟铝业出具了配置

铝矿石资源的承诺函，但至今未予落实，平陆县政府和复晟铝业都在

努力争取，如果该项政策得到落实，复晟铝业矿石供应不足的问题将

会彻底解决，盈利能力会有很大的提升。 

复晟铝业主要客户为杭州正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安鑫贸

易有限公司，其中杭州正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复晟铝业的关联企业

（同为锦江集团下属子公司），目前两家企业能消化复晟铝业产能的

90%以上。 

3.评估情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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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评估对象 

本次评估对象是复晟铝业的股东全部权益。 

（2）评估范围 

评估范围为复晟铝业在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。 

（3）评估基准日 

2019年 12 月 31 日。 

（4）主要资产情况 

本次评估的主要资产为流动资产、固定资产、长期股权投资、在

建工程及无形资产等。 

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、应收票据、应收账款、预付账款、

其他应收款、存货和其他流动资产等。其中：货币资金为银行存款及

其他货币资金；应收票据主要为销售货物收到的票据；应收账款主要

为销售物资形成的应收款项；预付账款主要为预付的原料款、电费等；

其他应收款主要为施工水电费、职工备用金、关联方资金划拨等；存

货包括原材料、在产品及产成品等；其他流动资产为为资产保险费、

黄河取水用地租赁费分摊等。 

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屋建筑物和构筑物、机器设备、车辆、电子设

备和工程物资等。 

长期股权投资为全资子公司平陆锦平矿业有限公司。 

在建工程主要为土建在建工程和设备在建工程。其中：土建在基

工程包括原料场内堆场外移技改项目；设备在建工程主要包括焙烧炉

烟气脱销项目、溶出套管改造项目 2期等工程项目。 

无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、软件、专利和软件著作权。 

（5）评估结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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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

联豫评报字[2020]第 009 号），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月 31日，复

晟铝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17,275.42 万元，与净资产账面值

106,963.05万元比较，评估增值 10,312.37万元，增值率 9.64%。评

估结果的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明细表。 

项目 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％ 

B C D=C-B E=D/B×100% 

1 流动资产 109,150.27 109,608.89 458.62 0.42 

2 非流动资产 201,308.24 210,750.88 9,442.64 4.69 

3 其中：长期股权投资 1,000.00 - -1,000.00 -100.00 

4 投资性房地产 - - -  

5 固定资产 163,710.96 167,934.35 4,223.39 2.58 

6 在建工程 3,077.66 2,860.63 -217.03 -7.05 

7 无形资产 11,426.28 18,684.72 7,258.44 63.52 

8 其中：土地使用权 10,477.90 12,868.93 2,391.03 22.82 

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,671.46 19,671.46 - - 

10 资产总计 310,458.51 320,359.77 9,901.26 3.19 

11 流动负债 168,084.35 168,084.35 - - 

12 非流动负债 35,000.00 35,000.00 -411.11 -0.24 

13 负债总计 203,495.46 203,084.35 -411.11 -0.20 

14 净资产（所有者权益） 106,963.05 117,275.42 10,312.37 9.64 

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

本公司拟与郑煤集团签订附带生效条款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其

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转让标的 

本次转让标的为郑煤集团合法持有的恒泰治理 100%股权、祥隆

地质 24.40%股权和复晟铝业 40%股权。转让方为郑煤集团，受让方为

郑州煤电。 

（二）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

1.转让价格 

本次转让价格按照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，经具有

file:///C:/Works/资产评估/2015/07南阳二机石油装备（集团）有限公司/二机评估明细表-完整/成本法/0-评估申报表（资产基础法）-二机集团.xls%23分类汇总!B38
file:///C:/Works/资产评估/2015/07南阳二机石油装备（集团）有限公司/二机评估明细表-完整/成本法/0-评估申报表（资产基础法）-二机集团.xls%23分类汇总!B62
file:///C:/Works/资产评估/2015/07南阳二机石油装备（集团）有限公司/二机评估明细表-完整/成本法/0-评估申报表（资产基础法）-二机集团.xls%23分类汇总!B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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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从业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河南有限公司评估确定的价值为

基准确定，根据对应权益，恒泰治理 100%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1492.16

万元、祥隆地质 24.40%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451.13 万元、复晟铝业 40%

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46910.17万元。 

2.支付方式 

受让方应当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 个月内向转让方支付交易价

款。 

（三）转让期间的权利与义务 

1.转让期间指自本协议签署日起，至本协议项下之标的股权正式

办理工商过户登记至受让方名下之日的期间。 

2.转让期间，交易双方共同保证如下： 

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转让方即丧失对标的资产的一切权利，亦

不承担相关义务，该股东权利和义务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。 

不进行任何可能妨碍本次股权转让正常进行的资产处置行为，包

括但不限于资产出售、购买、委托理财、出租及股权投资等行为，但

协议双方为顺利进行股权转让或一致同意的其他资产处置行为除外。 

除本协议之约定外，不得对转让股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置，包括

但不限于出售、转让、赠与、转换或设定质押、保证和设置任何其他

第三方权利。 

（四）税费承担 

与本次转让相关的所有政府部门征收和收取的税收与规费、费用

等均由协议双方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承担。 

（五）债权债务处置 

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标的公司的债权仍保留在标的公司，转让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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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无权承接；涉及债务亦保留在标的公司，转让双方不予承担。转让

方若对标的公司提供担保，在本协议生效后，由受让方承担，并解除

转让方的担保责任。 

（六）人员安置 

本次股权转让后，标的公司依然合法有效存续，隶属标的公司的

现有人员劳动关系不发生变化。 

（七）生效条件 

1.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

成立，在下述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，本协议正式生效： 

（1）本次交易经转让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；  

（2）本协议已经按照公司法及有关法律、受让方公司章程及议

事规则之规定经受让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； 

（3）本次交易获得主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或备案（如

有）。 

2.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一项先决条件未能得到满足，本协议自始无

效，双方恢复原状，双方各自承担因签署及准备履行本协议所支付之

费用，且双方互不承担责任。 

四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公司收购郑煤集团持有的恒泰治理 100%股权和祥隆

地质 24.40%股权，主要是两个标的公司业务服务对象目前主要为本

公司矿井，减少与郑煤集团的关联交易。本次收购后，能够有效加强

公司原有矿山施工队伍建设,提升公司应对地质灾害治理能力，有利

于改善公司生产接替困难现状。同时，郑煤集团将其与煤炭主业关联

性强的专业化公司转让给上市公司，也是其履行“实现郑煤集团煤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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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业资产的整体上市，彻底消除同业竞争”承诺的重要一步，符合当

前河南省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，引导企业实现主营业务上市或整体

上市的要求，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、业务的独立性和公

司的长期稳定发展。 

（二）本次公司收购郑煤集团持有的复晟铝业 40%股权，旨在优

化公司产业结构，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公司盈利能力，提升上市公司

质量。  

上述交易对公司日常经营、年度业绩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，不

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交易价格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允的原则，不存在

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表决情况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，4 位

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。与会的 4位非

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，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

项发表了意见。 

七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

经事前核查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，公司本次收购股权事

项符合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。通过此次交易，可以有效加强公司井

下施工队伍力量，进一步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和质量，减少与控股股东

的关联交易，增强公司盈利能力。同时，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和决策

程序符合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对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规定。 

八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经事前了解和查看相关审计、评估资料，独立董事认为，公司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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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收购事项与控股股东郑煤集团构成了关联交易，双方按规聘请了具

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资产进行了审计和评估，关联

交易的定价依据和决策程序符合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对关

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况。董事会在对上述事项进行表决时，公司关联董事均

予以回避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。同

意将本次收购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八届五次董事会决议； 

（二）独立董事意见； 

（三）评估报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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